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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高卫发〔2021〕36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吕凯
 

对县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第54号提案的答复
樊守彬委员：
您提出的加强我县乡村、社区公共卫生管理的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:
近年来，我局以实施基层医疗卫生设施提升项目为契机，对县域医疗卫生资源进行整体规划，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档升级，确保县域公共卫生管理能力有效提升。
一、根据新的社区规划，对现有社区服务范围进行调整。全县社区规划调整之后，我局积极协调田镇、芦湖街道办事处，召开社区卫生工作座谈会，将现有的社区卫生服务范围全部调整对应到相应社区居委会，解决了社区卫生与社区规划不配套、不协调问题。目前，田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国井、文苑、芦湖3处社区卫生服务站共同承担田镇街道和芦湖街道9个城市社区居委会的基本医疗及公共卫生服务。分别是田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青苑社区、高苑社区；文苑社区卫生服务站负责文苑社区、黄河社区；国井社区卫生服务站负责国井社区、长江社区；芦湖社区卫生服务站负责芦湖社区、千乘社区、学府社区。
二、加大财政投入，完善配套卫生服务项目。花沟中心卫生院、田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木李卫生院均建成投用了新的门诊或病房楼，芦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整体改造项目已纳入地方转债项目，拟在该中心现址，新建门诊病房楼一幢，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，概算投资3000万元，正在争取2021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。目前项目已完成立项、环评等手续，计划2021年开工建设，2022年竣工并投入使用。
三、加快基层医疗机构标准化建设。各基层医疗机构对表对准，积极参加国家“优质服务基层行”和全省卫生院等级评审活动。目前，全县6处乡镇卫生院通过一级甲等评审，1处通过一级乙等评审；田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了“国家优质服务基层行”推荐标准评审，其他8处卫生院、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达到。
四、持续实施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引领提升工程。近年，我局会同相关部门，按照《山东省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引领提升工程实施方案》要求，联合开展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三年行动。2020年，我局再次向县政府提出建议，通过“以奖代补”方式，进一步提升全县村卫生室示范化建设水平，实现外观标识、健康教育、内部环境、设施设备的规范统一。目前我县已建设省级示范村标准卫生室3处，市级示范村标准村卫生室13处，县级示范村标准卫生室180处；2021年我局拟规划了98处村卫生室在现有规划基础上进行调整提升完善。
五、加强县域医共体建设。目前，所有乡镇卫生院与县级医院建立了紧密型医共体，县级专家定期下派到卫生院参与查房、教学、会诊和家庭医生签约等工作，县级医院免费接收基层人员进修学习。通过远程心电、远程DR、远程彩超等信息化手段支撑，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即可享受到县级专家的优质服务。
六、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。积极协调县编办、人社等部门，设置科学合理的招聘计划，加快推进空编补齐，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招录急需的卫生专业人才，进一步充实基层医疗卫生人员队伍，改变部分乡镇卫生院功能不全、专业人员青黄不接的现状。主动争取市卫生健康委支持，争取3名市、县级专家分别选派到唐坊中心卫生院、木李卫生院、青城卫生院担任“业务院长”，打造了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心理科和中医科等特色科室。从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选派7个名医专家团队32名优势专业科室带头人 到乡镇卫生院建设“名医基层工作站”，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强基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青县卫生健康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4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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